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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和谐与司法：内在逻辑与路径创新
第一部分 和谐司法的理论建构：理念与模式
　论和谐司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大调解”的价值与“能动司法”的边界
　辩论主义的嬗变与协同主义的兴起
　论协商性司法的理论基础
　现代司法的现实解读——论和谐司法的构建之维
　迈向和谐的纠纷化解模式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与选择之根据
　试论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的建立
　辩论主义与协同主义的思辨——以德、日民事诉讼为中心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与和谐司法机制的建构——以释明权为中心加以展开
　国际平行诉讼模式的理性选择：从比较法学视角看中国制度的建构(英文)
第二部分 和谐司法的实践建构：探索与回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立足司法为民，推进和谐司法
　 为民司法赢得公信提升——北京市法院2009年工作纪实
　 和谐不是做文章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和谐司法：理解中践行
　 公正司法树形象夯实基础创一流——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以理论思考指导和谐司法的典范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在能动司法中追求和谐与科学发展——兼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能动司法工作
　
关于贯彻落实《上海法院为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
二十八项举措实施意见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读《在能动司法中追求和谐与科学发展——兼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的能动司法工作》有感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论和谐司法的实现路径
　 强化机制创新方法积极发挥巡回调解对和谐建设的促进作用——关于开展巡回调解工作的几点体会
和设想
　 和谐司法贵在实践 ——读《论和谐司法的实现路径》有感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对实现司法权和谐运行的思考
　 推进审判公开机制建设、探索立案协调和解机制：双管齐下促司法和谐
　 重塑新时期下的“司法权”——读《对实现司法权和谐运行的思考》有感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论和谐司法与和谐社会
　 和谐司法的魅力
　 通过构建和谐司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管理科学机制模式之探——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审判质效管理模式的尝试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创建“和谐法院”二三事
　 我国审判管理体制改革的宏观思路——由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质效管理模式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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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和谐司法“本土化”的理论探析
　 依托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全面提升诉讼调解水平
　
司法为民构和谐司法——读《和谐司法“本土化”的理论探析》《依托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全面提升诉
讼调解水平》两文有感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意与司法”三题——基于和谐司法的辨思
　 合力源于衔接——莆田调解衔接机制简介
　 法官是公正、和谐司法的主宰者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与理性——平安重庆视野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表达与实践
　 定位司法裁决是“最后”而非“最优”——重庆三中院积极探索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侧记
　 “东方经验”与制度创新——读《司法与理性——平安重庆视野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表与实践
》有感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论和谐司法的实现路径
　 循序渐进抓创新一心一意谋发展——晋中法院和谐司法与科学发展巡礼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学习论文《论和谐司法的实现路径》有感
第三部分 荣昌模式的创建与成效
　◆制度创新
　 纠纷综合调处调出“三权”和谐
　 荣昌县多元化纠纷预防调处协调机制实施办法(试行)
　 荣昌县多元化联合调解实施细则(试行)
　 荣昌县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便民诉讼网络建设的办法
　 关于进一步加强便民诉讼网络建设的实施意见
　◆理论研讨
　 “科学发展与和谐司法(重庆?荣昌)”论坛综述
　 学者观察：和谐司法视角下的量刑与检察建议的理论认证
　◆社会反响
　 重庆纠纷综合调处“荣昌模式”探索涉诉信访处置新模式
　 荣昌综合调处调出“三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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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其次是现行纠纷化解模式存在机制性缺陷。不论是纠纷的诉讼解决还是非诉解决，尤以诉讼
解决为典型，虽然实现了对职权主义纠问模式的超越，借鉴了当事人主义对抗模式的优势，但是仍然
没有摆脱压迫型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纠纷化解机制主体遭到异化，纠纷化解价值遭受扭曲。具体而
言，压迫型纠纷解决机制构造中，要么裁决者压迫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纠问式模式），要么当事人或
其代理人压迫裁决者（对抗式模式）；纠纷化解价值元素序位结构中，或偏重公正或偏重效率，或偏
重实体公正（纠问式模式）或偏重程序公正（对抗式模式）。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不能回应社会对纠
纷公正高效化解的价值预期。三、和谐与司法良性互动的路径创新和谐呼唤纠纷化解功能的扩张、现
实纠纷化解模式的体制性和机制性局限引发了人们对纠纷化解模式的深度反思，强化了社会变革纠纷
化解模式的主观意愿，加速了纠纷化解模式的客观转型。执政党扬起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旗帜，司法机
关重新调整工作思路，催生了能动司法促和谐的新一轮改革浪潮。在纠纷化解体制性改革中，出现了
各种大调处模式的探索，涌现了“廊坊经验”、“枫桥经验”、“莆田模式”等实践样板，纠纷综合
调处重庆荣昌模式也可谓其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在纠纷化解机制性改革中，出现了纠纷化解方针的微
调，变“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同时对实际运行
的对抗式机制进行了扬弃式改革，逐步朝着对话式模式转变。纠纷化解体制性模式的转换意味着纠纷
解决力量的多元化介入，一方面扩大并整合了纠纷化解主体的资源，纠纷化解不再单属于公力解决或
私力解决，不再单属于自力解决或他力解决，而是“和力”解决。根据纠纷性质、种类、规模，或单
力解决或“和力”解决，实现了纠纷化解专门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有机对接，同时还对接了共同体纠纷
解决的文化传统并对接共同体社会纠纷化解的现实意愿，即纠纷化解体制的“对接模式”。纠纷化解
体制的“对接模式”传承了纠纷专业化解决的传统元素，同时吸纳了纠纷社会化解决的现代因子，真
正走上了人民走进司法、司法走近人民的司法民主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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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和谐司法的双重建构》是重庆法院文丛·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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